
责任编辑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2023 年 6 月 9 日 星期五

www.shfzb.com.cn

!" 法治庭审

龙猫寄养时死亡 宠物店“李代桃僵”
法院支持主人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王先生与刘小姐出门前将饲养多

年的龙猫“珍珠” 寄养在宠物店， 寄

养结束后， 领回的宠物却被“调包”

了。 细问之下， 他们才知道“珍珠”

死了， 店主以另一只相似的龙猫“充

数”。 为此， 两人将宠物店告上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决宠物店

赔偿两人经济损失 2500 元， 其中包

含 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寄养归来此“猫”非彼“猫”

王先生表示，“珍珠”是只龙猫。 4

年前，女友刘小姐身体不佳，他便从朱

某手中花了 1300 元买了一只龙猫给

她作伴。在“珍珠”的陪伴下，刘小姐的

情绪逐渐平稳，病情有所好转。在饲养

“珍珠”的 4 年中，“珍珠”对小两口已

成为具有人格化意义的心灵寄托。

后来两人需要在外地举办婚礼，

必须将“珍珠”寄养，于是王先生通过

朱某联系上了一家宠物店商定寄养事

宜，并预付了 500元寄养费用。 次日，

王先生将“珍珠”与另一只龙猫送至宠

物店交付给店主张先生， 并告知两只

龙猫有相互攻击行为，需分笼饲养，张

先生也表示了解。 去年 10 月 6 日，王

先生接回两只龙猫。回家后，他发现外

形似“珍珠”的龙猫并非“珍珠”，当晚

又回到店里寻找“珍珠”并询问具体情

况，张先生表示不可能错领。第二天一

早， 王先生带着龙猫前往宠物医院进

行 X 光片及手术痕迹比对，确定接回

的龙猫并非“珍珠”。

王先生认为， 宠物店的一系列行

为不仅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打

击， 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 宠物店店

主全程没有歉意， 故王先生诉讼法

院， 要求赔偿各类经济损失合计 1 万

元， 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0元。

宠物店：

寄养有风险 未收取费用

店主张先生对此也感觉委屈。 他

表示自己与朱某是朋友， 都经营宠物

生意， 有时会互相拜托照顾寄养宠

物。 自己照顾“珍珠” 也是受朱某委

托， 但他未收取任何费用。

王先生寄养手续是和张先生对

接，相关寄养事宜也是该店处理。事发

后， 其一直积极的在帮王先生找“珍

珠”，后来才得知寄养期间有一天张先

生提早离店了，拜托朱某照看时，朱某

忘记将“珍珠”与其他龙猫分笼，事后

发现“珍珠”死了，就从别的笼子里抓

了只龙猫充当“珍珠”，但他对此事并

不知情。张先生认为，寄养本身就有风

险，不同意赔礼道歉，他也未收取王先

生任何费用， 在寄养过程中也不存在

过错，故不同意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

“珍珠之死”是宠物店过

错，须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被告宠物店接受他人

委托代为照顾王先生寄养的两只宠物

龙猫，其作为专业的宠物商店，应具备

专业的宠物寄养知识， 对宠物进行妥

善照顾。现在王先生宠物发生死亡，宠

物店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宠物的死亡原

因是因王先生、 朱某或者不可抗力等

自身意外的因素造成， 故法院认定涉

案宠物龙猫的死亡后果与被告宠物店

的寄养服务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

以及张先生的当庭陈述， 张先生应知

晓两只龙猫合笼存在打架的风险，即

使出于善意提出合笼也应及时发现异

样并做相应处理， 现张先生在委托他

人照顾期间， 未能及时将两只龙猫分

笼饲养，造成“珍珠”死亡，存在过失，

张先生应对此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张

先生以寄养有风险、 未收受王先生寄

养费、 宠物可能因自身疾病死亡为由

而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法院不

予采信。至于赔偿金额，考虑到涉案龙

猫的购买价格、 饲养年限及本案的实

际情况， 酌定宠物店赔偿王先生财产

损失 1500元。由于涉案宠物与王先生

共同生活超过四年， 王先生对宠物产

生精神依赖，现宠物死亡，王先生要求

精神损失赔偿，可酌定支持 1000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袁园 姜叶萌

外卖骑手在前往医院， 办理

健康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

他人受伤， 保险公司能否以办健

康证不是送餐， 不属于“从事被

保险人业务有关工作” 拒赔？ 近

日，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涉雇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

案件。

骑手办健康证途中

撞人，保险拒赔

欣欣公司是一家知名餐饮配

送公司。 2021 年 3 月， 欣欣公

司为新招录的外卖骑手小李投保

了雇主责任险。 保单约定被保险

人为欣欣公司， 保险责任为雇主

责任， 雇员工种为外卖骑手， 其

中“特别约定” 栏以普通字体载

明： 本保单附加个人第三者责任

（以下简称三者责任条款）， 承保

雇员在从事保单所载被保险人的

业务有关工作时， 由于意外或疏

忽， 造成第三者人身或财产损

失， 保险对第三者人伤承担二级

（含） 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治疗所

支出的可报销、 必要、 合理的医

疗费用。

2021 年 3 月 9 日上午， 小

李驾驶电动车前往公司定点医院

办理健康证， 途中与案外人小王

相撞， 小王受伤住院治疗。 事故

发生后， 交警部门认定小李负事

故全部责任。

待小王伤养好， 小李所在的

欣欣公司出面与小王达成 《结清

协议》， 由欣欣公司赔偿小王 7.1

万元， 双方全部结清， 对该事宜

不再有争议。

然而， 欣欣公司支付赔偿款

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却被保

险公司以办健康证不属于“从事

被保险人业务有关工作” 为由拒

绝赔偿。 理赔未果， 欣欣公司诉

至上海虹口法院， 要求保险公司

赔付保险金 7.1万元。

法庭上， 保险公司辩称， 事

故发生在小李办健康证途中， 并

非送餐途中， 而办健康证不属于

“从事被保险人业务有关工作”，

案涉事故不属于三者责任条款的

承保范围， 保险不应赔付。 如果

法院认为属于承保范围， 在赔付

金额上应按保单“特别约定” 中

医保标准条款 （以下简称系争条

款） 的规定， 扣除自费医疗金

额。

针对保险公司的辩称意见，

欣欣公司补充认为， 办理健康证

是送餐骑手的预备性工作， 公司

规定外卖骑手在入职第一周内没

有健康证可接送单， 但一周后无

健康证则无法接单。 事发前三

日， 小李一直从事外卖配送业

务， 第四日， 小李受公司指派去

办理健康证理应属于从事受雇活

动， 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而

且， 投保时， 保险公司并未对系

争条款进行提示说明， 故该条款

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 自费医疗

金额不应扣除。

法院：保险公司赔付

7.1万元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

争议焦点主要有两点： 案涉事故

是否属于三者责任条款的承保范

围； 若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赔付

金额如何确定。

法院认为， 本案中， 欣欣公

司为专门从事餐饮配送服务的企

业， 雇员小李在保单所载的工种

为外卖骑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 从事餐

饮工作人员必须办理健康证方能上

岗， 外卖骑手亦是如此。 小李作为

餐饮配送员， 其主要工作虽为外卖

配送， 但办理健康证与其主要工作

紧密相关， 是否取得健康证直接关

系到后续接单配送行为的实施。 此

外， 小李从居住地至定点医院办理

健康证的行为亦是受欣欣公司指

派， 符合受雇行为的形式外观要

件。 综上， 案涉事故属于从事被保

险人业务有关工作时发生的事故，

属于三者责任条款的承保范围。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赔付金

额的问题实际上取决于系争条款的

效力认定。 案涉保单系线上签约、

无投保单， 系争条款仅载于保单

“特别约定” 栏， 未载入保险条款，

而该保单仅有保险人单方签章， 投

保人未予确认， 保险公司亦无证据

证明系争条款系经双方磋商达成的

合意， 因此， 保险公司无权据此免

责。

此外， 保单中“特别约定”，

均系保险公司为同类险种重复使用

而预先拟定， 符合格式条款的一般

特征， 系争条款属免除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免责条款， 保险公

司应尽到提示、 说明义务。 然系争

条款仅在保单“特别约定” 栏以普

通字体予以列明， 此种展示方式既

不应成为保险公司履行法定提示、

说明义务之替代， 也不能证明保险

公司在投保时已尽到提示、 说明义

务。 综上， 系争条款不成为保险合

同内容， 保险公司应按约全额赔

付。

最终， 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支

付欣欣公司保险金 7.1 万元。 一审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息诉服判。

（文中公司名系化名）

骑手办健康证途中撞人，雇主责任险能拒赔吗？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宜润

本报讯 lululemon 瑜伽裤在瑜

伽运动领域口碑较好广受健身一族喜

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仿冒贴牌。 近

日， 奉贤法院审结一起侵犯 lulule－

mon 商标权案件， 被告某服饰公司

将从网络平台购买的 44 元瑜伽裤，

假冒 lululemon 正品售卖谋取高额利

润。 奉贤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害

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同时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 25万元。

原告在我国申请注册了品牌商

标， 核定使用在服装、 紧身衣裤、 背

心式紧身运动衣等商品类别。 被告上

海某服饰公司在其开设的网络店铺中

销售宣称系原告品牌的商品， 在商品

标题及图片中使用了与原告注册商标

相同的标识， 销售附有上述标识的被

诉侵权商品。 被告辩称其不知道涉案

标识是大品牌， 且店铺售卖商品是从

1688平台进货的。

奉贤法院认为， 服饰公司在其店

铺名称、 产品标题、 产品展示图片上

使用的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 并

在庭审中陈述其产品的进价与原告正

品价格差价甚大， 被告服饰公司理应

知晓其所销售产品属于仿冒产品。

服饰公司的产品进价 40 多元，

与原告正品价格差价甚大， 理应知晓

其所销售产品属于仿冒产品。

服饰公司在其店铺名称、 产品标

题、 产品展示图片上使用了“lulule－

mon”“align”标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

同， 客观上已经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

的作用， 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性

使用。

因此， 服饰公司在案涉网店中使

用案涉侵权标识并销售案涉侵权产品

的行为侵害原告涉案注册商标专用

权， 在 4个月内销售假冒原告商标权

的金额高达 99 万元， 应立即承担停

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责任。

综合考虑案涉注册商标的知名

度、被告的经营规模、被告侵权的主观

过错， 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原告为制止

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 奉贤法

院判决被告服饰公司： 立即停止侵害

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同时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开支25万元。

法官表示， 要尽到对他人商标权

的谨慎注意义务， 切勿知假贩假。 仿

冒产品进价与正品价格如此悬殊， 仍

然进货销售显然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

为。 将一切推脱给上游卖家或者网购

平台， 并不能卸掉销售者自身责任。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贺宇红 高端瑜

本报讯 企业未建立危废管

理台账， 经告知整改后仍未予以

补充， 后被作出行政处罚， 然后

企业却对此不服， 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这起环保行政处罚案

件， 原告企业后对被告所作行政

处罚表示认同， 当庭向法院申请

撤回起诉。

2022 年 6 月，被告崇明区生

态环境局对原告上海某汽车服务

俱乐部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尚未建立 2022 年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经告知整改后，

于同年 8 月仍未补充管理台账，

故认定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该条例第八

十二条第一款对其处以人民币

39800 元罚款。 公司不服该处罚

决定，向崇明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庭审中， 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双方

当事人围绕案件争议焦点进行了

充分的举证、 质证和法庭辩论。

休庭评议期间， 法院向原告

公司详尽释明了危险废物管理相

关法律要求， 该公司对生态环境

局所作行政处罚表示认同， 当庭

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同时，公司

希望区生态环境局能够对辖区内

危险废物排放企业给予充分指

导。 区生态环境局表示将加强相

关专题培训， 帮助辖区企业规范

管理危险废物， 避免造成生态破

坏或环境污染事件。

为充分发挥生态司法引领作

用， 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环保法

律意识， 当天的庭审现场， 崇明

法院还邀请了部分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以

及辖区内涉及危废排放的企业代

表旁听庭审。

庭审结束后， 审判长围绕如

何依法规范危险废物管理、 如何

优化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开展“以

案释法”。

法官说法：

危险废物具有腐蚀性 、 毒

性、 易燃性等危害特性， 一旦脱

离监管， 流入外环境， 将对社会

和生态造成严重影响。

企业应当及时了解自己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废气等是否

存在危险废物，对于危险废物，从产

生到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全过

程必须依法严格管控， 比如对危险

废物按规定进行贮存、 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 制订危险废物管理计

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落实台

账记录责任人、 依法将危废交由取

得许可证的主体进行处置等。 尤其

是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 施行以来， 企业要

做到合法经营、 减少违法风险的前

提， 就必须要做到知法、 懂法。

在执法监管过程中， 应当将法

治理念贯彻案件办理的全过程， 在

案件办理过程中实体与程序正义并

重， 刚性与柔性执法交融。 执法过

程中， 可以通过普法与执法相结合

的方式，向当事人客观、真实、充分

地释明其违法事实和经过， 普及违

反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 说明造成

的危害和后果，给予其改正的机会，

让当事人清晰地认知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 从而增强企业对执法行为的

配合度和认可度。 在法律允许的框

架范围内， 查处企业生态环境违法

行为的同时， 主动对企业开展帮扶

指导，帮助企业及时整改违法问题，

对及时整改到位的企业， 酌情作为

处罚裁量因素予以综合考量。

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罚不罚？
崇明法院审理一起环保行政处罚案件 原告服法当庭撤诉进价44元的“lululemon”还辩称不知是名牌

法院判侵权赔偿


